
序号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裁量基准

第一部分  实行核准和备案管理的项目违法行为裁量

1
对投资项目的企业未按照核
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第一款） 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

核准手续开工建设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
进行建设的，由核准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
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
分。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实行核准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法办理核准手续
开工建设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
的，由核准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
1‰以上5‰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项
目应视情况予以拆除或者补办相关手续。

从轻处罚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
资额1‰-2‰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3万元罚款

一般处罚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
资额2‰—4‰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4万元罚款

从重处罚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对企业处项目总投
资额4‰-5‰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5万元罚款

2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行为，
尚未开工建设的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第二款）　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
尚未开工建设的，由核准机关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
5‰以下的罚款；已经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
尚未开工建设的，由核准机关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
5‰以下的罚款；已经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轻处罚 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1‰-2‰罚款

一般处罚 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2‰-3‰罚款

从重处罚 撤销核准文件，处项目总投资额3‰-5‰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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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未依法备案项目信息且经
责令逾期不改正行为的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项目信息或
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
信息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十七条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未依法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
目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备
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处2-3万元罚款

一般处罚 处3-4万元罚款

从重处罚 处4-5万元罚款

4
对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
资建设项目的企业的处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 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项
目总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
法给予处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五十八条 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处
项目总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依法给予处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从轻处罚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
处项目总投资额5‰—6‰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6万元罚款

一般处罚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
处项目总投资额6‰—8‰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6—8万元罚款

从重处罚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对企业
处项目总投资额8‰—10‰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8—1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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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油气管道保护违法行为裁量

1

1.未依照本法规定对管道进行巡护、检测和维修的；
2.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未及时更新、改造或者停止使用
的；
3.未依照本法规定设置、修复或者更新有关管道标志的；
4.未依照本法规定将管道竣工测量图报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
作的部门备案的；
5.未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未将本企业管道事故应
急预案报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的；
6.发生管道事故，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的；
7.未对停止运行、封存、报废的管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
五十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
日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未造成危害，按要求限期改正的

从轻处罚 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处4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1.在管道附属设施的上方架设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或者在储气库
构造区域范围内进行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情节较重的
2.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种植乔木、灌木、
藤类、芦苇、竹子或者其他根系深达管道埋设部位可能损坏管
道防腐层的深根植物，情节较重的
3.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取土、采石、用火、
堆放重物、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机械工具进行挖掘施工，情
节较重的
4.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挖塘、修渠、修晒场
、修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畜棚圈、建房以及修建其他
建筑物、构筑物，情节较重的
5.在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500米地域范围内，禁止
抛锚、拖锚、挖砂、挖泥、采石、水下爆破。但是，在保障管
道安全的条件下，为防洪和航道通畅而进行的养护疏浚作业除
外，情节较重的
6.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地域范围内，非因修建
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采石、采矿、爆破，情节
较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
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
三十二条或者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实施
危害管道安全行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情节较重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违法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限期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组织拆
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
日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未造成危害，按要求停止违法行
为的

从轻处罚

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上800元

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对单位处4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800元以上1200元

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对单位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 款 ， 对 个 人 处 1200 元 以 上

2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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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地域范围内，修建铁路
、公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未经依法批准，实施采石、采
矿、爆破，情节较重的
2.未经依法批准，穿跨越管道的施工作业
3.未经依法批准，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5米至50米和管道附
属设施周边100米地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
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
、避雷接地体的，情节较重的
4.未经批准，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200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
边500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
程钻探、采矿，情节较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
五十三条 未经依法批准，进行本法第三十三条
第二款或者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施工作业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较重的，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修建的危害管
道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限期拆
除；逾期未拆除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组织拆除，所需费用
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
日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未造成危害，按要求停止违法行
为

从轻处罚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4

1.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的
2.移动、毁损、涂改管道标志的
3.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的
4.在地面管道线路、架空管道线路和管桥上行走或者放置重物的
5.阻碍依法进行的管道建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
五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
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百元以上一
千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
日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未造成危害，按要求改正的

从轻处罚 处200元以上400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处4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处6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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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粮食违法行为裁量

1
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
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3条：粮食收购 企业未
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由粮食和
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辽宁省粮食收购管理办法》

不予处罚 情节较轻，并及时纠正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情节较轻，未按时限整改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处罚
情节较重，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
元以 下罚款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拒不备案的。责令改正，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 
款 

2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
质量标准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5条：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一)粮食收购者
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首次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且 涉及粮食数量5吨以下，并及
时改 正 的 。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且涉及 粮食数量5吨以上100吨以下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且涉及 粮食数量100吨以上500吨以下
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造成不 良影响，且涉及粮食数量500
吨以 上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2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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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
支付售粮款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5条：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粮食收购者
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未及时支付售粮款，欠付时间 在1个月以下、金额1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未及时支付售粮款，欠付时间 在1个月以上、金额1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未及时支付售粮款，欠付时间 在1个月以上、金额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 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及时支付售粮款，欠付时间 在1个月以上、金额20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2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4
粮食收购者违反《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规定代扣、代缴
税、费和其他款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5条：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三)粮食收购者
违反本条 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违反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5000元以下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违反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违反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违反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10万元以上，造成不 良影
响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2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5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
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
用用途单独储存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5条：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四)粮食收购者收
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
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 作为非食用
用途单独储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吨以下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吨以上50吨以下 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
并处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0吨以上100吨以 下 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
以并处10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上，造成 不良影响的。责令改正，予以警
告，并处2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裁量基准

6

从事粮食收购、销售 、储存
、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
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
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
情况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5条：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罚款：(五)从事粮食收
购、销售 、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
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
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粮食经营台账记录不规范，并 及时改正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粮食经营台账保留时间不足3年 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
并处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未及时向当地粮食和储备行政 管理部门报送粮食经营基本数 据和
有关情况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 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蓄意 瞒报、虚报、拒报粮食经营统 计数
据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2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7
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
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
验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5条：有下列情 形之一
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罚款：(六)粮食储存企
业未按照 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吨以下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吨以上50吨以下的

一般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0吨以上100吨以下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
以并处10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令改正，予以警
告，并处2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裁量基准

8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
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 途销
售出库的：(一)真菌 毒素、
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
质以及 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
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二)霉变或者色泽
、气味异常的；(三)储存期
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
隔期的；(四)被包装材料、
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为食
用用途销售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7条：粮食收购 者、粮
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 途销售出库
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 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
的，并处货 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一)真菌 
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 其他危
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 全标准限量
的；(二)霉变或者色泽、气 味异常的；(三)储存期
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四)被包装材
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五)其他法 律、法
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为 食用用途销售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数量不超过1吨，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涉及数量超过1吨、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 上3倍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5万元以上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 上5倍以下罚款

9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如下情形的：虚报粮食收
储数量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9条：从事政策性粮食
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 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下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上500吨以下 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
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00吨以上1000吨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0吨以上，造成不良影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2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裁量基准

10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如下情形的：通过以陈顶
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
虚假购销、虚 假轮换、违规
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 
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9条：从事政策性粮食
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200万元 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二)通
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
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
贴，骗取信贷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或者 骗取信贷资金不足5000元的。责令
改正

从轻处罚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或者 骗取信贷资金5000元以上10万 元
以下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或者 骗取信贷资金10万元以上50万 元
以下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或者 骗取信贷资金50万元以上，造成不
良影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11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如下情形的：挤占、挪用 
、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9条：从事政策性粮食
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200万元 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三)挤
占、挪用 、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 信贷资金不足5000元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 信贷资金5000元以上10万元以 下 
的 。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 信贷资金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 信贷资金50万元以上，造成不良影
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12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如下情形的：以政策性粮
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
务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9条：从事政策 性粮食
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200万元 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四)以
政策性粮 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情节轻微，及时改正，没有给 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下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上500吨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00吨以上，且 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裁量基准

13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如下情形的：利用政策性
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
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9条：从事政策性粮食
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5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五)利用政策性
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
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情节轻微，及时改正，没有给 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下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上500吨 以下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00吨以上的，且 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14

从事政策 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下列情形的：在政策性粮
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
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
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9条：从事政策 性粮食
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200万元 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六)在
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
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 、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涉 及粮
食不超过5吨的，或者拒不 执行出库指令、阻挠出库，时 间不超
过5个工作日并且涉及粮 食数量不超过50吨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  、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涉 及
粮食5吨以上50吨以下的，或 者拒不执行出库指令、阻挠出库，
时间超过5个工作日并且涉及粮食数量50吨以上500吨以下的。责
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罚 款

一般处罚

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 、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涉 及粮
食50吨以上100吨以下的， 或者拒不执行出库指令、阻挠 出库，
时间超过5个工作日并且 涉及粮食数量500吨以上1000吨以 下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 、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涉 及粮
食100吨以上的，或者拒不 执行出库指令、阻挠出库，时 间超过
5个工作日并且涉及粮食 数量1000吨以上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2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裁量基准

15

从事政策 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下列情形的：购买国家限 
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违规
倒卖或者不按 照规定用途处
置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9条：从事政策 性粮食
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200万元 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七)购
买国家限 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违规倒卖或者不
按 照规定用途处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情节轻微，及时改正，没有给 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吨以下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吨以上50吨以下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万元
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0吨以上的，且 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2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16
从事政策 性粮食经营活动，
有下列情形的：擅自动用政 
策性粮食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49条：从事政策 性粮食
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5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200万元 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八)擅自动
用政策性粮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1月22日
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不予处罚 情节轻微，及时改正，没有给 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改正

从轻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下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100吨以上500吨 以 下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涉及粮食数量500吨以上的，且 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